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项目资金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和《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文件规定，对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张家川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为政府直属正科级全额拨款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经费独立核算，下设办公室、业务股、财务股3个股室，核定编制10人，全社有16名工作人员，其中主任1名，副主任2名，办事人员7名，事业人员6名。
2、 整体支出情况
供销社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92.29万元,占91.6%；项目支出17.63万元,占8.4%；，其中：1.人员经费187.49万元。人员经费主要包括基本工75.18万元、津贴补贴69.3万元、奖金5.52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16.4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6.66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0.12万元、住房公积缴费12.08万元、对个人家庭补助2.23万元。3.项目经费主要供销社综合改革。
三、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 评价范围和目的。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部门整体支出情况，从部门整体支出依据、目标、组织实施、预算需求、执行效果等方面入手，对部门整体支出的实施情况和实施效果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重点分析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的实施情况,涉及金额209.92万元。通过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对部门整体支出完成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对部门整体支出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进行分析评价，总结经验及存在的问题，为县级财政资金的安排提供决策依据。 
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部门整体产出效果、影响力等方面，从预算执行情况、资金使用规范性、社会满意度等方面进行评价打分，满分为100分。
（2） 评价方法及实施。评价方法参照评价指标体系，以是否完成目标任务为标准进行。
（3） 评价结论。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为提高全面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提升为农服务能力和水平。强化了依据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发展任务，建立健全为农服务体系，做好农资储备、供应和废旧物资再生资源的经营管理。提升为农服务根本宗旨。
四、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完成情况 
1.截止2022年年底，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整体支出209.92万元。
2.指标完成情况具体如下：
数量目标：支付16人全年工资。确保部门的正常运转。
质量目标：支付职工工资准确率达100%，落实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达到98%。
社会效益：建立健全为农服务体系，提升为农服务能力。
经济效益：增强与农民的联系，优化营商环境。
满意度：群众满意度9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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